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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題部份：（100分）（每題2分） 

01.下列對於票據背書之敘述，何者正確？  

(1)對於票據到期日後之背書，僅有通常債權轉讓之效力  

(2)票據背書未載明日期者，推定其作成於到期日後  

(3)執票人如果故意塗銷背書者，其被塗銷之背書人及其被塗銷背書人名次之後，而在未塗銷以前為背書者， 

    仍然應負擔票據上之責任  

(4)記名匯票發票人有禁止轉讓之記載者，仍得轉讓  

02.有關票據法上保證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票據保證，應在票據上記載一定事項，並由保證人簽名  

(2)保證未載明被保證人且無法推知其為何人保證者，視為為承兌人保證；其未經承兌者，視為為發票人保 

(3)證 

(3)保證未載明年、月、日者，該保證無效 

(4)保證人清償債務後，得行使執票人對承兌人、被保證人及其前手之追索權  

03.背書人於票上記載禁止轉讓者，仍得依照背書轉讓之，但禁止背書轉讓者對於禁止後再由背書取得該票據之

人：                                                 

(1)要負票據刑事責任    (2)要負票據文義責任      (3)視情況而定      (4)不負票據責任 

04.就票據金額之一部分所為之背書，其效力如何？ 

(1)不生效力       (2)視為無記載       (3)效力未定       (4)依其背書文義生效 

05.以發票人、承兌人、背書人、付款人或其他票據債務人為背書人所為之背書，稱為： 

(1)回頭背書         (2)設質背書           (3)期後背書         (4)委任取款背書 

06.見票後定期付款之匯票，應自發票日起多久為承兌之提示？ 

(1)三日      (2)七日      (3)十五日      (4)六個月 

07.下列何者非參加承兌應記載之事項？                    

(1)受款人之姓名       (2)被參加人之姓名       (3)參加承兌人之意旨       (4)年月日 

08.下列何種票據得適用保證制度？ 

(1)僅本票       (2)僅本票、匯票       (3)僅支票、本票       (4)支票、本票、匯票 

09.甲向A 購貨，為給付貨款乃簽發以A 為受款人之本票一紙交付，並於其上加註「A 交付貨物時，始負付款之

責。」則該本票之效力如何？ 

(1)依條件所訂       (2)有效       (3)該本票無效       (4)本票有效，條件無效 

10.票據付款人因惡意或重大過失而未認定背書簽名之真偽者，效力如何？ 

(1)付款人不負認定之責         (2)付款人可舉證免責        (3)付款人應自負其責            (4)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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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付款人於指定之到期日，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稱為下列何

者？ 

(1)本票      (2)匯票      (3)支票      (4)發票 

12. A偽造本票一紙，於發票人處簽上B 的姓名後，A 將該本票交予受款人C，C 又背書轉讓給D。結果D向B 請

求付款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A 應負票據上責任     (2)B 應負票據上責任     (3)C應負票據上責任      (4)該票據為無效票據    

13.票據法有關「見票即付」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支票限於見票即付 

(2)本票未載到期日者，視為見票即付 

(3)匯票未載到期日者，視為見票即付 

(4)匯票之到期日記載為「見票後定期付款」者，該記載無效，視為見票即付 

14.有關回頭背書之受讓人，再為轉讓時之限制，下列何者正確？ 

(1)限到期日前為之           (2)限提示日前為之        (3)限拒絕證書作成前為之       (4)限到期日後為之 

15.拒絕付款證書，應於何時作成？ 

(1)提示付款日       (2)拒絕付款日或其後五日內       (3)到期日       (4)當事人約定之日 

16.依票據法規定，付款人於執票人請求承兌時，得請其延期為之。但以幾日為限？ 

(1)三日      (2)四日      (3)五日      (4)七日  

17.下列何種附屬票據行為，為三種票據皆有之？ 

(1)發票      (2)背書      (3)承兌      (4)保證 

18.背書附條件者： 

(1)該背書無效                                                            (2)背書仍有效，但該條件視為無記載 

(3)經執票人同意該背書及所附條件即有效              (4)視為背書之拒絕，但背書人仍依所附條件負責 

19.下列何種承兌方式視為拒絕承兌？ 

(1)略式承兌      (2)單純承兌      (3)一部承兌      (4)附條件承兌  

20.下列何者非追索權喪失之原因？ 

(1)執票人未遵期提示承兌                       (2)執票人未遵期提示付款 

(3)執票人未遵期作成拒絕證書               (4)執票人未遵期將拒絕承兌或付款事由通知票據上之債務人 

21.下列何者承兑匯票後將成為匯票之主債務人？                                

(1)背書人    (2)保證人    (3)付款人    (4)掛失止付人 

22.背書人於支票上記載禁止背書轉讓，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該支票即不得再為背書轉讓 

(2)背書人得依背書再為轉讓 

(3)該背書人對記載禁止背書轉讓後，再由背書轉讓取得支票之人，應負票據責任 

(4)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無效 

23.下列票據行為中，何者不得就票據金額之一部分為之？ 

(1)保證       (2)背書       (3)付款       (4)承兌 

24.有關參加付款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1)參加付款係為防止執票人行使追索權  

(2)參加付款不問何人均得為之 

(3)得就被參加人應支付金額部分為之  

(4)執票人拒絕參加付款者對於被參加人及其後手喪失追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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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有關匯票承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承兌得在匯票背面為之  

(2)付款人承兌時，經執票人同意，得就匯票金額之一部分為之 

(3)承兌附條件者，視為承兌之拒絕 

(4)付款人僅在票面簽名者，視為承兌 

26.發票人甲簽發本票與乙，乙背書轉讓與丙，丙背書轉讓與丁，丁背書轉讓與戊，戊塗銷丙之背書後再背書與

己，己提示不獲付款，則己可向下列何者行使追索權？ 

(1)甲乙丙丁戊       (2)甲乙戊       (3)甲乙丁戊       (4)丙戊 

27.匯票保證未載明年、月、日者，其效力如何？ 

(1)無效                       (2)以承兌日為準 

(3)以到期日為準        (4)以發票年、月、日為年、月、日 

28.有關本票之付款請求權行使對象，下列何者非屬之？ 

(1)發票人       (2)預備付款人       (3)票據交換所       (4)擔當付款人 

29.有關參加承兌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參加承兌人為票據主債務人 

(2)參加承兌人僅對被參加人及其後手負其義務 

(3)參加承兌人可以匯票到期日後為之  

(4)參加承兌人因參加承兌而付款後，票據上之權利因之消滅 

30.下列何者有權於票據上記載「禁止背書轉讓」？  

(1)發票人或付款人       (2)發票人或背書人       (3)付款人或承兌人       (4)背書人或承兌人 

31.依票據法第36 條規定，就匯票金額之一部份所為之背書，則其效力為可？ 

(1)全部有效          (2)就該部分有效         (3)不生效力             (4)視情況而定 

32.匯票全部或一部不獲承兌或付款，或無從為承兌或付款提示時，執票人應請求做成何證明之？ 

(1)謄本       (2)複本       (3)黏單       (4)拒絕證書 

33.執票人應於拒絕證書做成後幾日內，對於背書人、發票人及其他匯票上債務人，將拒絕事由通知之？ 

(1)三日       (2)四日       (3)五日       (4)十日 

34.非受被參加人之委託而為參加承兌人者，應於參加後幾日內將參加事由通知被參加人？ 

(1)四日       (2)五日       (3)六日       (4)七日 

35.有關匯票之記載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1)若匯票上未載發票日，則視為見票即付 

(2)若匯票上未載付款人，則票據無效 

(3)匯票上若記載「免除擔保承兌」，該記載無效  

(4)發票人得於付款人外，另為擔當付款人或預備付款人之記載 

36.有關票據追索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匯票不獲承兌時，執票人於票據到期後始得對背書人等行使追索權 

(2)付款人受破產宣告者，無須為付款之提示，得逕行使追索權 

(3)支票執票人未於法定期限內為付款提示者，對背書人喪失追索權 

(4)承兌人死亡，無從為承兌提示時，雖在到期日前亦得行使追索權             

37.非見票即付之匯票，其付款提示期間為： 

(1)提示日當日     (2)提示日及其後二日內      (3)到期日當日      (4)到期日及其後二日內 

38.匯票被拒絕付款者，其拒絕付款證書應於拒絕付款當日或其後幾日內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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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日     (2)七日     (3)十五日     (4)一個月 

39.關於追索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執票人應依票據債務人負擔債務之先後次序，依序行使追索權 

(2)執票人行使追索權之金額，為票面金額、利息、必要費用及損害賠償金額 

(3)執票人已向票據債務人中之一人為追索後，即不得轉向其他債務人行使追索權 

(4)發票人、承兌人、背書人及其他票據債務人對於執票人應負連帶責任 

40.本票利率未約定者以：  

(1)年利百分之五     (2)年利百分之六     (3)年利百分之二十     (4)年利百分之十八 

41.將本票金額分別轉讓於數人之背書： 

(1)被背書人可分別取得票據權利     (2)票據無效     (3)背書不生效力     (4)以上皆非 

42.下列何者所負責任，與匯票承兌人同？ 

　(1)匯票付款人 　(2)本票發票人 　(3)支票發票人 　(4)支票付款人 

43.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行，其管轄法院為下列何者？ 

(1)執票人所在地   (2)票據付款地   (3)債權銀行所在地   (4)統由台北地方法院管轄 

44.見票即付，並不記載受款人之本票，其金額須在多少元以上？ 

(1)五百元     (2)一仟元     (3)二仟元     (4)三仟元                    

45.在支票上劃上二道平行線支票，稱為：  

(1)保付支票     (2)保證支票     (3)平行線支票     (4)旅行支票 

46.支票發票地在台北市、付款地在新北市，則執票人應於票載發票日後：   

(1)十五日     (2)七日     (3)一個月     (4)二個月  為付款的提示 

47.支票發票地在台灣，付款地在日本，執票人應於幾日內為付款的提示？  

(1)十五日     (2)七日內     (3)二個月內     (4)視日本票據法的規定 

48.有關保付支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付款人之付款責任與匯票承兌人同           (2)發票人及背書人即免除擔保付款之責任 

(3)遺失時不可向金融業者為止付之通知       (4)發行滿一年後，付款人不得付款 

49.對保付支票之保付人付款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為多久？ 

(1)三年    (2) 二年     (3)一年     (4)六個月 

50.支票發行滿多久後，付款人即不得再行付款：  

(1)一年     (2)二年     (3)三年     (4)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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